荣成市交通运输局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
事项清单（2023年版）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交通运输管理领域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
	备注

	1
	从事危及村道安全的活动
	1.自行停止或者经责令及时停止违法行为；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山东省农村公路条例》（2018年9月通过）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三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保留

	2
	未建立或者未有效执行交通违法动态信息处理制度、对驾驶员交通违法处理率低于90%
	1.初次违法或者经责令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2.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
	1.《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2013年12月通过，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令2022年第10号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保留

	3
	未按规定配备专职监控人员
	1.初次违法或者经责令及时改正违法行为；
2.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
	1.《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2013年12月通过，2022年2月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应急管理部令2022年第10号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保留

	4
	涉路工程建设单位未按照许可要求组织建设的
	1.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
2.未造成危害后果
	1.《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2013年8月通过，2020年7月修正）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新增

	5
	擅自在公路和桥梁两端设置限高、限宽设施的
	1.自行及时拆除或经责令限期拆除后及时拆除；
2.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
	1.《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2013年8月通过，2020年7月修正）第四十二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三条
	新增




	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交通运输管理领域

	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bookmark: _GoBack]法定依据
	备注

	1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提出其在违法行为未被发现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或者虽然已经被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但在执法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5.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6.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提出其在违法行为未被发现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或者虽然已经被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但在执法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5.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6.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提出其在违法行为未被发现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或者虽然已经被发现涉嫌违法行为，但在执法机构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之前自行纠正违法行为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5.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6.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通过，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三条；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通过，2022年9月交通运输部令第33号修订）第九十三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2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
	
	
	保留

	3
	客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运营证的车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通过，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七十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4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通过，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三条；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通过，2022年交通运输部令第30号第六次修正）第五十七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5
	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货运经营
	
	
	保留

	6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9月交通运输部发布，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6号修正）第四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7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转包经营未及时纠正
	
	1.《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2014年9月交通运输部发布，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6号修正）第四十七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8
	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失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7月通过，交通运输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令2022年第42号第二次修正）第三十四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9
	超越从业资格证核定范围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2011年12月通过，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5号修正）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10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2011年12月通过，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5号修正）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11
	转借、出租、涂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1.《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2011年12月通过，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5号修正）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12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承修已报废的机动车或者擅自改装机动车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通过，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五条、第七十二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2005年6月通过，2021年交通运输部令第18号第四次修正）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第五十一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13
	道路运输经营者未按照规定的周期和频次进行车辆综合性能检测和技术等级评定
	
	1.《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2016年1月通过，2022年交通运输部令第29号修订）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保留

	14
	客运班车不按照批准的配客站点停靠或者不按照规定的线路、日发班次下限行驶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公布，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通过，2022年9月交通运输部令第33号修正）第九十九条；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15
	加班车、顶班车、接驳车无正当理由不按照规定的线路、站点运行的
	
	1.《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通过，2022年9月交通运输部令第33号修正）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16
	擅自将旅客移交他人运输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公布，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九条第三项；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2005年7月通过，2022年9月交通运输部令第33号修正）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17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1.《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发布，2022年交通运输部令第30号第六次修正）第六十一条第二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18
	超越许可的事项，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1.当事人主动投案，向执法机构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积极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未经许可等案件中，当事人能够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主动补办许可手续并向执法机构提供的；
3.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其受他人指使、强令或者胁迫的情况，经执法机构查实的；
4.当事人主动向执法机构提供案件线索和相关材料，检举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机构查实的；
5.其他依法应当减轻处罚的情形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公布，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三条；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发布，2022年交通运输部令第30号第六次修正）第六十一条第三项；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19
	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04年4月公布，2022年3月第四次修订）第六十九条第五项；
2.《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发布，2022年交通运输部令第30号第六次修正）第六十四条第二项；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通过，2021年1月修订）第三十二条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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